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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

别 
初始存放金

额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

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

深圳华侨城支

行 
44201518300059000060 募集资

金专户 124,489.32 1,968.18 

广西中金岭南矿业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武宣

支行 622366482184 
募集资

金专户 - 5,023.7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

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凡口铅锌矿 

中国工商银行

韶关仁化凡口

支行 
2005012229022103810 募集资

金专户 - 254.49 

合计    124,489.32 7,246.41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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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已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99,954,145.69 元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铅

锌采选 3000t/d 扩产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5 年 4 月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从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将

99,954,145.69 元转出至该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 

（三）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理财产品情况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超过

7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一年以内（含

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相关决议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

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签约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

额(万元)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期限 投资收益 

广发

银行

深圳

新洲

支行 

广赢安薪保证收益款（B

款）人民币理财计划产

品 

保本保收

益型 
65,000 5.0% 2015.4.29-2015.7.29 8,102,739.73 

保本保收

益型 
65,000 4.0% 2015.7.30-2015.10.30 6,553,424.66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产

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5,000 3.9% 2015.10.30-2016.1.28 

至本报告日

已收回本金

和利息 

2、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签约银

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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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支

行 

财计划产品 2,000 5.0% 2015.5.4-2015.10.3 451,476.03 

2,500 5.0% 2015.5.4-2015.11.4 630,136.99 

合计   10,000   1,699,996.58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除使用于募投项目本身、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和利用部分闲置资金 75,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外，不存在用于

其他情况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48060006 号《关

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认为中金岭南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局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编制。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与管理层沟通等多种方式，

对中金岭南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

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

始凭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

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金岭南募集资金 2015 年度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

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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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

不存在违规存放或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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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彭晗               唐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9 日 

 


	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